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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4月20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 （现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厦门软件园二期观日路12号美亚柏科大厦2109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滕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7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93,700,0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021％。 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8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85,794,0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22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7,905,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计5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

910,6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45％。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均为2021年4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情况及其他人员列席情况：

（1）公司现任董事9人，全部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现任监事3人，全部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蔡志评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部分高管及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1,0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4％； 反对股份数89,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6％；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1,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2� ％；反对股份数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8� ％；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5,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股份数8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5％；反对股份数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1,0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4� ％； 反对股份数 89,0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6％；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8,821,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2� ％；反对股份数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8� ％；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5,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股份数8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5％；反对股份数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2,953,0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3％； 反对股份数746,98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7％；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163,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170％；反对股份数746,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83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5,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股份数8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5％；反对股份数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为关联议案，出席会议关联股东国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郭永芳、滕达、申强、吴鸿

伟、张雪峰、栾江霞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320,698,325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1,502,2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59％； 反对股份数1,499,50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41％；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7,411,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717％；反对股份数1,499,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83％；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关联议案，出席会议关联股东国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

数为179,524,574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14,090,7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605％； 反对股份数8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5％；反对股份数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5,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股份数8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5％；反对股份数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5,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股份数8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5％；反对股份数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5,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股份数8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5％；反对股份数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未来五年战略规划纲要(2021-2025年）》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93,615,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股份数8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8,8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5％；反对股份数8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5％；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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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上午9:

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上午9:15至2021年4月20日

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13日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虹桥路536号嘉凯城集团上海办公中心5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时守明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共36人，代表

1,162,728,36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4.446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2人，代表股份数1,042,933,01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7.80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119,795,34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639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

次股东大会议案（七）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议案（七）外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162,246,3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85%；反对股

数48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14%；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734,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78.2515%；反对股数481,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1.7440%；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162,246,3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85%；反对股

数48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14%；弃权股数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0.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734,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78.2515%；反对股数48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1.7349%；弃权股数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162,241,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82%；反对股

数48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18%；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729,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78.0485%；反对股数486,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1.9470%；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162,246,5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86%；反对股

数48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14%；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734,4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78.2606%；反对股数48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1.7349%；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162,246,3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85%；反对股

数48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14%；弃权股数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0.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734,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78.2515%；反对股数48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1.7349%；弃权股数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20,244,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007%；反对股数

48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3992%；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734,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78.2515%；反对股数481,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1.7440%；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5%。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

1,042,002,117股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控股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161,201,5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687%；反对股

数1,526,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313%；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68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31.1066%；反对股数1,526,748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68.8889%；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162,166,3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17%；反对股

数56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83%；弃权股数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0.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654,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74.6418%；反对股数56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5.3446%；弃权股数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162,166,3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17%；反对股

数56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483%；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654,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74.6418%；反对股数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5.3537%；弃权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金全、徐潇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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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30日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30），于4月1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

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33）；

（二）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获

得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15:00，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段先念先生、副董事长姚军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独立董事宋丁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93人，代表股份：4,865,779,4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60.53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共62人，代表股份：3,879,774,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48.269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31人，代表股份：986,004,78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2.2672%。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57,848,38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8370%；反对5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10%；弃权7,880,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6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3,916,21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0825%；反

对5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186%； 弃权7,880,5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8989%；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57,848,38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8370%；反对5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10%；弃权7,880,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6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3,916,21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0825%；反

对5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186%； 弃权7,880,5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8989%；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57,848,38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8370%；反对5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10%；弃权7,880,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6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3,916,21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0825%；反

对5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186%； 弃权7,880,5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8989%；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57,646,09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8328%；反对988,693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203%；弃权7,144,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4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3,713,92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0081%；反

对988,693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3637%； 弃权7,144,7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6282%；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1-2022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797,323,41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5931%；反对61,281,

37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2594%；弃权7,174,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4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391,24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74.8182%；反

对61,281,37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2.5426%；弃权7,174,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6392%；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1-2022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987,825,20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8063%；反对14,176,603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036%；弃权7,979,74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79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9,690,97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1.8497%；反

对14,176,603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5.2149%； 弃权7,979,74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935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该提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为3,855,685,442股）、陈跃华（在交易对方任职，公

司监事长，持股数为112,500股）已回避表决。

（七）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1-2022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43,297,32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5380%；反对15,307,

46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3146%；弃权7,174,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4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9,365,1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1.7299%；反

对15,307,46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5.6309%； 弃权7,174,7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6392%；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八）关于公司2021-2022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43,500,74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5421%；反对4,642,704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954%；弃权17,636,0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36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9,568,57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1.8047%；反

对4,642,7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7078%； 弃权17,636,04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6.4875%；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九）关于公司2021-2022年度拟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43,529,44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5427%；反对4,614,004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948%；弃权17,636,0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36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9,597,27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1.8152%；反

对4,614,0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973%；弃权17,636,0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6.4875%；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1,001,136,24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1242%；反对1,700,6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684%；弃权7,144,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70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3,002,01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6.7462%；反

对1,70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6256%； 弃权7,144,7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6282%；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该提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或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权，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为3,855,685,

442股）、陈跃华（在交易对方任职或者在能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单位或

者该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公司监事长，持股数为112,500股）已

回避表决。

（十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41,440,15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4998%；反对7,211,836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482%；弃权17,127,5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35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7,507,98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1.0467%；反

对7,211,836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6529%； 弃权17,127,5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6.300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858,584,18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8521%；反对5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010%；弃权7,144,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4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4,652,01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3532%；反

对50,6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186%； 弃权7,144,7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2.6282%；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三）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738,039,92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37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4,107,75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53.0105%；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亮、李鑫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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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公

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更加真实反映公司2020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有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存货、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分析和评估，审慎判断各项资产可变现

净值及款项可收回性等，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经测试，2020年

公司及子公司拟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34,989.65万元。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

核销资产的金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期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

一、坏账准备 39,008.76 24,610.67 1,968.48 30.85 -212.71 61,407.39

其中： 应收账款 36,659.41 23,045.00 1,931.79 30.85 -212.71 57,529.06

其他应收款 1,801.12 1,296.60 - - - 3,097.72

应收票据 36.68 6.75 36.68 - - 6.75

长期应收款 511.56 262.32 - - - 773.88

二、存货跌价准备 7,695.87 7,203.40 1,770.36 - -47.50 13,081.41

三、商誉减值准备 1,445.64 2,085.81 - - - 3,531.45

四、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6.98 250.21 - - - 277.19

五、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99.54 170.45 - - 10.58 480.57

六、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955.75 669.11 - - - 1,624.86

合计 49,432.55 34,989.65 3,738.83 30.85 -249.63 80,402.89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通过应收款项违约风险敞

口和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 在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时，公司基于

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以发生违

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

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得出各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对于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长期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始终按

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公司2020年度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397,142.48万元，计提坏账准备23,045.00万元；

合同资产账面价值为8,115.35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669.11万元； 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60,873.07万元，计提减值准备262.32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54,320.75万元，计提

坏账准备1,296.60万元；应收票据账面价值为191.75万元，计提坏账准备6.75万元。

2、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计量，基于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

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

计提或转回的金额，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期存货账面价值173,846.24万元、可变现净值金额166,642.84万元，按照上述方

法， 公司对各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2020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

203.40万元。

3、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公允反映公司报告期末

各项资产价值，公司对现有固定资产进行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预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计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报告期末，根据测试结果，2020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50.21万元。

4、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

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资

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

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

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

备。

本报告期末，对各项无形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2020年度计提无形资

产减值准备170.45万元。

5、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

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 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

的，应当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

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

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

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公司聘请了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合并Norsat�

International� Inc� 、Sepura� Limited、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鹤壁天海电子

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商誉期末是否存在减值进行减值测试， 并于2021年4月13日

分别出具北方亚事评报字[2021]第01-274号、北方亚事评报字[2021]第01-271号、北方

亚事评报字[2021]第01-270号、北方亚事评报字[2021]第01-273号评估报告。

经测试，Norsat� International� Inc确认减值准备2,085.81万元，Sepura� Limited、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及资产组的可收回

金额高于其账面价值，资产组对应的商誉不存在减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遵

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

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税前利润32,221.55万元。 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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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017,4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2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概述及股本变动情况

1、2016年6月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核准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向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104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新余文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攀枝花

市扬帆工贸有限公司、上海舜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天下惠融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成都海丰优享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机构及韩汇如、刘国力、刘仲辉、马巍、李

坤一、何永平、杜勇、赵思勤等8名自然人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汇元达100%股权， 交易对价总计4,000,000,000元， 其中发行股份456,907,

317股，现金对价51,836.62万元；同时，向特定对象韩汇如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600,000,000.00元，发行股份78,740,157股。 本次交易合计非公

开发行股份535,647,474股， 已于2016年10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该部分股票上市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1,316,397,474股。

2、期间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时间 回购注销前股份数量（股）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股） 回购注销后股份数量（股）

2017.12.18 1,316,397,474 25,243,287 1,291,154,187

2018.12.27 1,291,154,187 28,924,062 1,262,230,125

2019.10.22 1,262,230,125 18,168,042 1,244,062,083

3、截至本公告作出之日，公司总股本为1,244,062,08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为167,999,1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0%。 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67,999,136 13.50

高管锁定股 113,981,711 9.16

首发后限售股 54,017,425 4.3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6,062,947 86.50

三、总股本 1,244,062,083 100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公司股东有：刘仲辉、李坤一、何永平、杜勇、赵思勤等5名股

东，申请解除限售的为非公开发行新增发股份。

（一）承诺内容

上述股东在公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和《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方关于本

次交易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5） 中的全部承诺中涉及本次限售股

份的承诺内容如下：

1、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自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如果汇元达在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均实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

目标，或者汇元达在2016年、2017年及2018年未实现业绩目标但承诺主体已经充分履行

业绩补偿义务，则承诺主体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东方铁塔股份的58.33%的部分（如果届

时承诺主体已履行了股份补偿义务，则为58.33%的部分中扣除已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的

剩余股份且扣除后的股份数应大于零）将自上款约定的锁定期满后解锁，其余41.67%的

部分将自上款约定的锁定期满之日起的12个月后解锁。

根据重组协议约定的股份锁定承诺， 上述5名股东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合计4,

017,425股，限售截止日为2020年10月28日。

（二）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上述5名股东，因汇元达2016年、2017年、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已根据约定履

行完毕股份补偿义务， 注销了在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共计2,158,282股。 详情可查阅

《关于业绩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2、2018-098、

2019-071）。 同时，根据重组协议约定的股份锁定承诺，上述5名股东已于2019年10月28

日解除限售股份合计3,465,338股。 详情可查阅《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

2、由于2019年的业绩承诺未能完成，业绩补偿义务人需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根据

《关于利润补偿款支付安排的协议》，上述5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应于2020年12月31日前

偿付业绩补偿款24,347,481.96元。 详情可查阅《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9年未

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3、由于上述5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及另外2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汝州顺成、新余文

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均未能及时足额支付业绩补偿款，汝州顺成承诺代新余文皓及

上述5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承担业绩补偿款义务，同时申请并承诺在2021年3月31日前偿

付完毕剩余业绩补偿款200,711,037.75元。 详情可查阅《关于股东申请业绩补偿款延期

支付及相关安排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0）。

4、 截至2021年3月31日， 上述5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及另外2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

（汝州顺成、新余文皓）已履行完毕2020年度现金业绩补偿的义务。 详情可查阅《关于业

绩补偿义务人偿付完毕2020年度业绩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经自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相关的各

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汝州顺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833,73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

份50,000,000股。本次解除限售事项不涉及汝州顺成。新余文皓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

用于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目前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汝州顺成、新余文皓将根据《关于利

润补偿款支付安排的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后续年度现金业绩补偿义务。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4月2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数量4,017,4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22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冻结数量 备注

1 刘仲辉 2,008,712 2,008,712 0 -

2 李坤一 1,004,356 1,004,356 0 -

3 何永平 602,614 602,614 0 -

4 杜勇 301,307 301,307 0 -

5 赵思勤 100,436 100,436 0 -

合计 4,017,425 4,017,425 0 -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售股份4,017,425股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预计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比(%) 增加 减少 持股数（股） 占比(%)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67,999,136 13.50 4,017,425 163,981,711 13.18

高管锁定股 113,981,711 9.16 113,981,711 9.16

首发后限售股 54,017,425 4.34 4,017,425 50,000,000 4.02

二、无限售流通股 1,076,062,947 86.50 4,017,425

1,080,080,

372

86.82

三、总股本 1,244,062,083 100 4,017,425 4,017,425

1,244,062,

083

100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东方铁塔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中所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方铁塔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东方铁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等。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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